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OLE_LINK4]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北市监处罚〔2026〕26 号

当事人：柳州市柳北区囡囡小屋母婴用品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bookmark: dsrgtgshtyshxydm]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05MA5NY4E883
经营场所：柳州市白沙路2号保利商业广场3F05号
经营者：王丽晓
身份证件号码：*                                                                                                                                                                                                                                                                                                                                                                                                                                                                                                                                                                                                                                                                                                                                                                                                                                                                                                                                                                                                                                                                                                                                                                                                                                                                                                                                                                                                                                                                                                                                                                                                                                                                                                                                                                                                                                                                                                                                                                                                                                                                                                                                                                                                                                                                                                                                                                                                                                                                                                                                                                                                                                                                                                                                                                                                                                                                                                                                                                                                                                                                                                                                                                                                                                                                                                                                                                                                                                                                                                                                                                                                                                                                                                                                                                                                                                                                                                                                                                                                                                                                                                                                                                                                                                                                                                                                                                                                                                                                                                                                                                                                                                                                                                                                                                                                                                                                                                                                                                                                                                                                                                                                                                                                                                                                                                                                                                                                                                                                                                                                                                                                                                                                                                   

2025年12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的经营场所检查时发现，该店有6盒婷美妈妈系列套装化妆品已超过限用日期仍与正在经营使用的化妆品混放在店内产品货架上。2025年12月8日我局对当事人涉嫌未按规定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bookmark: _GoBack]经查实，当事人2022年10月28日通过线上APP下单从*有限公司购进以下化妆品：1、婷美妈妈胸部舒润呵护套购进3盒，品牌方：*有限公司；备案人/生产企业：*有限公司；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号：粤妆202161205；限用日期EXP：20241219；生产批号LOT：JC2112203B7。2、婷美妈妈臀部养护套购进3盒，品牌方：*有限公司；备案人/生产企业：*有限公司；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号：粤妆202161205；限用日期EXP：20250522；生产批号LOT：JC2205235B5。3、婷美妈妈肩背舒畅套购进3盒，品牌方：*有限公司；备案人/生产企业：*有限公司；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号：粤妆202161205；限用日期EXP：20250522；生产批号LOT：JC2205235B3。4、厂家赠送婷美妈妈草本精华套2盒；备案人/生产企业：*有限公司；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号：粤妆20210408；限用日期：20250411；生产批号：ZY20220412。当事人上述化妆品的使用价格为98元/4次，一盒能使用10次。至2025年12月1日被我局查获时，上述化妆品的婷美妈妈胸部舒润呵护套、婷美妈妈臀部养护套和婷美妈妈草本精华套分别还剩1盒，婷美妈妈肩背舒畅套剩3盒，当事人仍将超过限用日期的上述化妆品与正在经营使用的化妆品混放，货值金额共计1470元。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主动销毁上述已超过限用日期的化妆品，并对店内的产品盘查。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王丽晓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及经营者的身份；
2、现场笔录1份，询问笔录1份，证据提取单7份，证明当事人未定期检查并及时清理已超过限用日期的上述化妆品的事实；
3、整改报告1份，整改图片6张，证明当事人的整改情况。
以上证据均由经营者签名认可。
2026年1月21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6〕6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将上述超过限用日期的化妆品与正在经营使用的化妆品混放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行为。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对店内产品仔细盘查，主动销毁已超过限用日期的上述化妆品，主动减轻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bookmark: OLE_LINK1]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给予当事人警告并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2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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